
 

         

基本流程 路径 

结题通知发布 1） 

1.项目管理单位发布结题通知，科技处挂网通知； 

2.科研秘书通知到项目负责人。 
 

审核提交 

1.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认真准备结题材料并提交至

学院，学院对结题报告进行审核； 

2.学校截止受理时间前，科研秘书将申报书汇总后

提交至科技处。 
 

结题报告上报 

1.项目管理单位受理截止前 3天，科技处汇总结题 

报告，审核签字盖章后上报项目管理部门。  

2.项目管理单位发结题通知。 
 

 

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 
 

项目管理单位、科技处 

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科技处、计财处 

 

科技处 

 

 

 

 

1)国家社科基金、四川省科技厅项目结题常年受理，其他人文社科类项目每年 6月、12月   

集中受理。 

2)遵循结题即结账原则，项目负责人应在收到结题通知后一个月内办理财务结算手续。 

 
 

档案存档、经费结账 2） 

1.项目负责人收到结题通知后，按要求归齐档案并

存档； 

2.填写《结余经费计划任务书》，学院签字、盖章；

学院汇总后统一交科技处、计财处办理结算手续。 

 


